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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

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三次会议第144号提案的

办理情况报告

梁志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黄河禁渔期非法捕捞监管力度”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动融入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现代化三门峡建设“13561”工作布局，坚决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使命担当，以生态警务工作为抓手，探索建立生态打击、预防、保护工作模式，持续完善“打击整治、规范执法办案、沿黄治安防控”三大体系，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涉生态环境资源类犯罪，优化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有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

一、打击非法捕捞犯罪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履行公安职责，严打非法捕捞犯罪行为。三门峡市公安公安机关坚持以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工作措施，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打击效能，全力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为提高专业打击能力，编印了《三门峡市公安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警务工作手册》《涉林刑事执法手册》《生态警务工作日常巡查指引》等业务资料；加强业务培训，邀请省厅专家、检法业务骨干开展执法培训20余场次；针对疑难案件，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检警协作对案件进行会商，解决问题，提升质效。非法捕捞刑事案件打击成效显著，案件数量逐年下降，从2020年的百余起，2022年的20余起，下降至2024年的9起，社会效果和律法效果成效显著。尤其是2023年6月，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侦办的6.28非法捕捞水产品系列案件，打掉以李某某为主的涉案犯罪嫌疑人6名，并全部被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该案件受到公安部贺电表扬，起到了较好的震慑效果。

（二）科学防控，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是健全组织体系。三门峡市公安局党委把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由王磊副市长总负责的工作专班，出台了工作意见。建立了“市公安局专班+县（区）公安局生态保护警务中心+生态保护警务室”三级工作体系，在全市建立了7个生态保护警务中心，39个生态保护警务室（其中沿黄15个生态保护警务室），建设了生态保护应急指挥室。制定了13项制度规范，为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机制保障。二是完善立体巡防。立足辖区环境资源状况，购置了警用无人机、警用巡逻艇、橡皮艇和警用平衡车等装备，在沿黄生态廊道新接入视频监控162路（其中，在黄河库区沿线接入3个点位高清鹰眼摄像头），建设完成黄河流域生态警务视频指挥中心，构建了“步、车、网、机、船”立体化巡防体系，确保环境资源重点区域安全。三是做足群众工作。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依托生态保护警务室开展环境资源法律宣传、交通疏导、矛盾化解、紧急救助、便民服务等工作，发动群众参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隐患和违法案件线索举报，服务救助游客3000余人次。推出便民利企十条举措，做实“项目警官制”，市县两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定期与沿黄企业交流恳谈，以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三）密切协作，环境领域工作合力显著增强。一是深化预防警务。将生态保护预防警务与“一村（格）一警”融合，推动“河长”“林长”与“警长”有机衔接，强化生态保护警务室之间联勤联动，依托社区警务团队和生态警务团队，联合综治、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和群防群治力量，强化对黄河流域环境资源重点区域风险隐患的排查化解整治，严防非法捕捞案事件。二是强化联合执法。主动会同农业农村局等9部门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警务协作市级联席会议，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对信息共享、联席会商、联勤联动、联合执法、行刑衔接等制度机制进一步细化规范，推动齐抓共管、构建联合执法新格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执法支队开展禁渔期联合巡护、联合执法，其中，在黄河三门峡库区联合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支队、北方游船公司、山西省平陆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了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联合演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三是加强区域协作。协同运城、渭南、临汾等三省四地公安机关签署《推动黄河金三角区域生态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3年10月，会同运城、渭南、临汾、济源等地公安机关在晋陕豫黄河三角区域警务协作第九次联席上，从推进区域生态保护、建立打击长效机制等六个方面发出倡议，携手共建生态保护屏障。2024年4月26日，在我市召开了豫晋陕三省三市公安机关打击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犯罪合作会议，签署了《豫晋陕三省三市公安机关打击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犯罪合作协议》；12月2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警务协作第十次联席会议在我市召开，强调要在加快打造生态警务上同频共振，全力打造金三角区域平安新高地。

二、下步工作

结合委员提案建议，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好的做法，补足短板弱项，进一步发掘工作潜力，重点加强以下工作：

（一）严打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充分发挥环食药警种职能作用，在“双禁”期间，开展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动，运用“人力+情报”手段，加强黄河干流及支流巡逻巡护力度，加强情报信息研判支撑，广辟线索来源，依法从快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

（二）继续加大执法力量与装备投入。充分发挥警用巡逻艇、无人机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库区高清监控摄像头的布设，加强对重点水域实时监控，提高对非法捕捞行为的发现和追踪能力；合理增加沿黄生态保护警务室警力，优化运行机制。 

（三）健全完善跨区域协作机制。落实与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公安机关警务协作机制，密切工作联系，固化联合抓捕、打击工作模式，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确保库区一旦发生非法捕捞案件，能够迅速响应，协同作战。 

    （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宣传活动，强化案件以案说法、以案释法，增加典型案例宣传版面，拓展宣传方式，向市民和周边群众普及法律法规知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非法捕捞行为，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黄河生态的良好氛围。 

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以赴为我市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和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由衷地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

 2025年5月1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398-3681070

联系人:杨博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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